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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(譯本 )  

 

 

沙田至中環線項目紅磡站擴建部分及  

其鄰近的建造工程調查委員會  

 

(前稱  沙田至中環線項目紅磡站擴建部分的  

連續牆及月台層板建造工程調查委員會 )  

 

 

 

延伸調查研訊的程序及常規  

 

[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初步聆訊 (“初步聆訊” )時訂立 ]  

 

 

 

 

1 .  委員會在研訊程序中會處理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憲報

第 1 5 3 9 號公告所述擴大後的職權範圍內的事宜，該等研

訊程序在下文稱為“延伸調查研訊＂。至於委員會因應原

本的職權範圍，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向行政長官提

交中期報告所涉及的調查研訊部分，則稱為“原調查研訊

＂。  

 

2 .  獲批准參與及／或由法律代表出席原調查研訊的有關人士

／機構，在下文稱為“原涉事各方＂或“原涉事一方＂。

獲批准參與及／或由法律代表出席延伸調查研訊的有關人

士／機構，在下文稱為“涉事各方＂或“涉事一方  ＂。

在初步聆訊當日，涉事各方是指在延伸調查研訊中代表委

員會的大律師於初步聆訊的開展聆訊陳詞中指名的各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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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  一般事宜  

 

公開聆訊  

 

3 .  除非另有指示，延伸調查研訊的聆訊將開放予公眾人士。  

 

未經委員會批准不得拍照、錄音或錄影  

 

4 .  未經委員會批准，在前荃灣法院大樓 (“法院大樓＂ )內的

聆訊室、聆訊轉播室、大堂或用作是次延伸調查研訊的其

他地方，一律不准拍照、錄音或錄影。  

 

語言  

 

5 .  研訊程序以英語進行，但證人可按其屬意使用的語言或方

言作供，而以非英語作出的證供會翻譯為英語。委員會在

適當情況下會提供即時傳譯服務。  

 

取閱文件  

 

6 .  為是次延伸調查研訊，委員會秘書處已就委員會所獲得的

文件和資料，編製索引，並會定時更新。任何涉事一方如

欲取閱該等文件或資料，可以書面向委員會秘書處提出申

請。委員會有權酌定是否准予取閱；而如准取閱，會酌定

取閱的時間和程度，以及批准取閱時須施加的條件 (如有

的話 )。由於可限制取閱程度和施加條件，未得委員會書

面同意，任何向涉事一方提供的文件及資料，均不得向其

他涉事各方或不相關人士披露或發放。  

 

7 .  任何涉事一方如獲委員會准許取閱文件或資料，只會得到

有關文件或資料的軟複本。索取該等複本的一方，須承擔

取得該等複本的費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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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委員會提供的資料  

 

8 .  所有由委員會提供予任何涉事一方的資料，只供是次延伸

調查研訊之用。任何該等資料及當中的資訊均不得向公眾

發放，除非該等資料及資訊已被援引為證據及在延伸調查

研訊中述明，方作別論。  

 

9 .  延伸調查研訊須當作司法程序，凡違反上文第 8 段所述規

定，未經授權而披露資料及資訊，均構成藐視法庭罪。為

免生疑問，上文第 8 段的指示適用於涉事各方，包括其證

人、專家、職員和其他相關人士。就委員會所提供的資料

及資訊而言，涉事各方須確保其證人、專家、職員和其他

相關人士 (可取閱該等資料及資訊及其任何部分者 )充分知

悉前段所述的指示，並予以嚴格遵從。  

 

I I .  常規  

 

證人書面供詞  

 

1 0 .  涉事各方及由委員會指示須為延伸調查研訊作書面陳述的

其他各方或人士，如尚未提交該等陳述，必須在委員會指

定的日期或之前提交，但可申請延展期限，惟申請須得委

員會審批。  

 

1 1 .  除非委員會給予許可，任何涉事一方均不得呈交進一步的

回應陳述。如欲援引進一步的回應陳述，必須及早以書面

申請許可，並隨申請付上擬提交的書面陳述，否則委員會

不會審理。不屬回應性質的書面陳述一概不獲許可。  

 

1 2 .  任何涉事一方如欲就與延伸調查研訊相關的事項援引專家

證據，必須向委員會提出申請，並給予委員會合理時間的

通知。凡此類申請均須經由委員會的律師向委員會提出，

提出時須一併提交經有關專家簽署的書面報告的副本三份

及該報告的軟複本。委員會如批准任何此類申請，將指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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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實質聆訊期間何時須傳召有關專家作供。委員會如不信

納擬提出的證據屬獨立的專家證據，將不會批准有關申

請。  

 

其他各方的參與及委任法律代表  

 

1 3 .  任何一方 ( 除延伸調查研訊現指名的涉事各方外 ) 如欲

( 1 )  參與延伸調查研訊 (而尚未獲委員會准許參與 )； ( 2 )  傳

召證人；以及／或 ( 3 )  援引任何供延伸調查研訊之用的證

人供詞及／或資料，必須在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二

或之前以書面向委員會提出申請。  

 

1 4 .  如委員會決定批准以上第 1 3 段所述的申請，有關一方須

(除非委員會另有指示 )在委員會認為適當的期限內，向委

員會提供將予傳召的證人所作的證人供詞及／或資料。  

 

I I I .  聆訊程序  

 

開展聆訊的陳詞  

 

1 5 .  委員會的代表大律師可在聆訊開展時作出書面和口頭陳

詞。涉事各方的代表大律師亦可在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二

日星期三或之前，向委員會申請作出己方的開展聆訊陳詞

(並隨申請付上不多於 2 5 頁的書面開展聆訊陳詞，陳詞內

文字體大小須為 1 4 號，行距須為單行，並且不得使用註

腳，除非用以提述文件 )。如其申請獲委員會批准，便會

在委員會的代表大律師陳詞完畢後即作出口頭陳詞。委員

會可決定該等口頭陳詞的先後次序及時間長短。  

 

證據  

 

1 6 .  委員會知悉，根據《調查委員會條例》 (第 8 6 章 )第 4 ( 1 )

條，在進行延伸調查研訊時，委員會可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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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( a )  收取及考慮以口頭證據、書面陳述、文件或其他方

式提供的任何資料，即使該等資料不會在民事或刑

事法律程序中被接納為證據”。  

 

訊問證人  

 

1 7 .  口頭證據須經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作出。  

 

1 8 .  委員會收取口頭證據的程序如下：  

 

( 1 )  委員會決定在延伸調查研訊中口頭作供的先後次

序。  

 

( 2 )  委員會的代表大律師引導被委員會傳召的證人作

供；涉事各方的代表大律師可向委員會申請許可，

要求准許向某證人提問，而對於申請獲批准的代表

大律師，委員會將決定其作出盤問的先後次序；委

員會的代表大律師可覆問該證人。  

 

( 3 )  除非委員會另有指示，涉事一方的代表大律師可引

導代表該方作證的證人作供，而委員會的代表大律

師隨後可向該證人提問。其後，其他涉事各方的代

表大律師可向委員會申請許可，要求准許向該證人

提問，而對於申請獲批准的代表大律師，委員會將

決定其作出盤問的先後次序。最後，引導該證人作

供的涉事一方的代表大律師可覆問該證人。  

 

( 4 )  除非委員會另有指示，任何證人如屬意以其證人供

詞作為其證據 (不論有否修改或闡述 )，該證人供詞

的內容不會讀出。在聆訊時援引為證據的證人供詞

(不包括證物 )會上載到委員會網站。  

 

( 5 )  委員會可在延伸調查研訊的任何階段，向任何證人

提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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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6 )  委員會可向各方作出指示，以限制訊問證人和審查

陳詞的時間長短。  

 

( 7 )  當委員會傳召的證人所作的證人供詞及／或專家報

告可予提供時，委員會將告知涉事各方。  

 

( 8 )  委員會可再度傳召任何已口頭作供的人士回答進一

步的提問。  

 

上文所指的“證人”包括事實證人和專家證人。  

 

結束聆訊的陳詞  

 

1 9 .  委員會的代表大律師和涉事各方的代表大律師可作結束聆

訊的書面陳詞，而如委員會有所指示，亦可作口頭陳詞。

委員會可決定該等陳詞 (書面和口頭陳詞 )的先後次序和時

間長短。  

 

實質聆訊  

 

2 0 .  延伸調查研訊的實質聆訊將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

午十時在法院大樓展開，並將持續進行至二零一九年六月

十九日。委員會可不時考慮有否需要押後聆訊。  

 

2 1 .  在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十九日期間，實質聆訊

只會處理與擴大的職權範圍之下第 ( a ) ( 2 )段所指明與北面

連接隧道、南面連接隧道及紅磡列車停放處的建造工程有

關的事實證據。  

 

2 2 .  委員會在適當時會就擴大的職權範圍的其他必要方面，包

括是否有需要獲得其他證據及／或進行其他聆訊，作出進

一步指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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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委員會亦會視乎情況所需，在適當時就有關原調查研訊的

事宜，作出進一步指示，並會就此以書面通知原涉事各

方。  

 

2 4 .  除非另有指示，延伸調查研訊的實質聆訊會在星期一至五

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及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舉行。

委員會可考慮在上文第 2 0 及第 2 1 段所述期間的星期六

進行實質聆訊。  

 

2 5 .  實質聆訊將以實時謄本串流 (簡稱“T r a n s c e n d＂ )方式記

錄。如欲申請訂購 T r a n s c e n d 服務，須由今天起計 1 4 天

之內 (即在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一或之前 )以書面向

委員會秘書處提出申請，述明訂購數量和承諾支付訂購費

用。訂購者如欲在實質聆訊期間閱覽實時謄本，將須使用

自己的便攜式電腦或筆記簿型電腦閱覽，並須直接與服務

提供者作出安排。  

 

2 6 .  電子文件冊已擬備 (並會持續擬備 )，以供在實質聆訊期間

使用。電子文件冊將由秘書處管理，涉事各方可於實質聆

訊進行期間，在秘書處提供的顯示器上閱讀電子文件冊的

內頁。  

 

2 7 .  在實質聆訊進行期間聆訊室內的座位安排，將由秘書處按

每日情況決定。代表委員會的大律師和律師，在整個實質

聆訊過程中均會獲編配固定座位，但涉事各方的代表的座

位編配，則會視乎作供的證人、已獲許可盤問證人的各

方，以及秘書處認為相關的任何其他因素而定。委員會期

望各方的代表能在聆訊室的座位安排上彼此充分合作。在

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二或之前，涉事各方均須提名

一位聯絡人和把該人的姓名、職銜、公司名稱、電話號碼

及電郵地址送交秘書處。秘書處會編製聯絡名單，並在實

質聆訊進行期間使用該名單，以便發放有關座位及其他聆

訊安排的信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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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8 .  委員會有權酌情決定，涉事各方可視乎供應情況而獲分配

法院大樓內一個可上鎖的房間，以在實質聆訊期間使用。  


